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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执行理事会代表的访问 

 
 

缔约国大会， 

 

忆及，依照《化学武器公约》（以下称“《公约》”）第一条第 2 款，每一缔约国承

诺按照《公约》的规定销毁其所拥有或占有的化学武器； 
 
还忆及，根据《公约》第四条第 6 款，每一缔约国应按照《公约》《核查附件》（以

下称“《核查附件》”）的规定并按照议定的销毁速度和先后次序销毁该条第 1 款所

指的所有化学武器； 

 

铭记《核查附件》第四(A)部分第 26 款的规定，即任何延长期均应是合乎必要的最短

期限，而且一缔约国完成销毁所有化学武器的最后期限无论如何不得延长至《公约》

生效后 15 年以上（2012 年 4 月 29 日）； 

 

还铭记同一款规定，执行理事会（以下称“执理会”）应规定准许延长的条件，包括

认为必要的具体核查措施以及该缔约国为解决其销毁方案的问题而采取的具体行动； 

 

注意到在销毁化学武器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以及现况； 

 

还注意到有缔约国提出请求将完全销毁其所有化学武器的期限延长至《公约》生效后

15 年（2012 年 4 月 29 日），以及有必要考量在按照《公约》的规定实现彻底销毁中

的进展和努力； 

 

考虑到缔约国在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方面面临的问题； 

 

强调缔约国有必要为解决其化学武器销毁方案中的问题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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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有提案建议由执理会主席和执理会成员代表访问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和（或）化武

销毁设施建造工地，以进一步考量为按照《公约》的规定实现彻底销毁方面的进展和

努力以及根据《核查附件》第四(A)部分第 26 款的规定为解决销毁方案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而正在采取的任何措施； 
 

注意到旨在考量在遵守按《公约》的规定确定的延长期限方面的进展和努力的此种访

问，如由拥有化学武器库存的缔约国结合按照《公约》的规定彻底销毁其第 1 类化学

武器的工作自愿提出，可以是又一个增加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措施； 
 

欢迎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达成的谅解，即至迟从 2008 年起，双方都将定期接受

此种访问，理想的是在延长期内每一个相关设施至少接受一次访问；及 
 

铭记执理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就此事项提出的建议； 
 

特此： 

 

一致同意应以这种访问为手段，化解对缔约国在延长期内履行化学武器销毁义务的方

案的疑问或关切； 
 

请执理会主席同有关缔约国协作，商订每次具体访问的初步安排（包括拟访问的设

施、时间、日程、路线、访问团组的组成和安全要求），并在与执理会成员磋商后再

最后确定这种安排； 
 

决定进行这种访问时不得扰乱销毁活动，并应充分遵守销毁设施的安全程序； 
 

决定访问团组的成员应包括：执理会主席（或一名副主席）、每一其他区域组各一名

代表、其他接受此种访问的缔约国的一名代表、技术秘书处（以下称“技秘处”）总

干事（或其代表），以及必要时一名技秘处口译员； 
 

一致同意在每一次访问中都应当与接受访问的缔约国指定的各有关政府部门的高级代

表进行讨论； 
 

决定技秘处应承担自己工作人员和执理会主席（或副主席）的费用，通过确定必要程

度的内部增效措施和重点事项来解决，所有其他参加者的费用自理； 
 

考虑到此种访问的目的，请执理会主席（或副主席）协调访问人员对具体访问实况报

告草案的编写； 
 

决定在报告草案提交执理会之前，接受访问的缔约国应有机会过目并提出意见，可附

上任何补充实情资料供执理会审议； 
 

决定执理会将在访问之后举行的那一届常会上审议报告；并 
 

一致同意本决定任何内容概不影响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按《公约》规定在延长期限

内销毁其所有第 1 类化学武器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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